
名稱 
申請條件簡述 

(詳細資格請詳見相關連結) 

申請

期限 

申請方

式 
相關連結 

台南市

行善協

會收入

戶子女

清寒獎

學金 

凡含下列條件者，在政府核准之

台南市公私立院校就讀台南市低

收入戶子女均可申請，但每戶以

一人為限。 

各項成績標準： 

學期成績平均：80分（含）以

上。 

操行成績：80 分（含）以上。 

2 月

20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ntin.e

du.tw/new

s_detail.

aspx?id=4

1705 

臺北市

九如禪

林基金

會優秀

學生獎

助學金 

申請資格： 

（一）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大學部

在學生。 

（二）通過政府審核資格，已領

取 112 年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金，且所得級距只限定為

第四級或第五級，且未有不動產

土地等資產。 

（三）最近一學年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或為全班名次前 3 名。 

（四）德行成績 80 分或甲等以

上，無重大不良紀錄（記過及刑

事記錄） 

（五）本獎學金可每年度申請，

入選者如評分同分，以領取過本

獎學金者優先。 

（六）大專院校就學期間參與公

益活動、志工等一項以上並提供

證明。 

（七）須經過該基金會評審委員

面談審核。 

（八）錄取者須親自參與頒獎典

禮領取獎助學金，若無法參與以

報名表簽署規定辦理。 

2 月

29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4933DB3

5000610C4 

幼幼社

會福利

慈善基

1.國內教育部立案之大專院校在

校生(不含研究所) 

2 月

29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金會

「跨縣

市求學

清寒學

子助學

方案」 

2.跨縣市就學(住家與學校不同縣

市) 

3.112 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

均達 75 分以上，且各科均及格，

無小過(含)以上違規紀錄，亦無

違法紀錄。 

4.113 年符合以下類別之一者： 

(1)低收入戶證明。 

(2)中低收入戶證明。 

(3)本人持有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

礙手冊證明。 

(4)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5)清寒證明者需另加附學校老師

之推薦函。 

5.全戶年收入總所得 50 萬元(含)

以下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99C67AA

646CA5A6D 

財團法

人中華

民國電

腦技能

基金會

獎學金 

凡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高

中職校之應屆畢業生(民國 113年

畢業者)，並符合以下條件者皆可

申請。 

一、111 學年度上下學期之智育成

績(學期總成績)均須達 70 分以

上。 

二、在校期間持有本獎學金各獎

項指定之認證或鑑定合格證書，

且於 108 年 1 月 1日 (二) 至 

113 年 1 月 31 日 (三)間取得。 

(報考或申請換補發證照之核發作

業需時一個月，有意申請獎學金

者，請注意需在獎學金申請截止

時間時間前取得證書)。 

三、申請 TQC 項目者： 

1、一般證照：成績需達 80 分以

上。 

2、輸入類：中文輸入、英文輸

入、日文輸入及數字輸入皆須達

專業級以上才可申請。 

2 月

29 日 

自行送

件 

https://

www.csf.o

rg.tw/mai

n/scholar

ship/ 

https://www.csf.org.tw/main/scholarship/
https://www.csf.org.tw/main/scholarship/
https://www.csf.org.tw/main/scholarship/
https://www.csf.org.tw/main/scholarship/
https://www.csf.org.tw/main/scholarship/


四、申請者學業成績如有任一科

不及格者或大專日夜間部選讀、

旁聽及公私立機關委託職校代招

之學員不得申請。 

賑災基

金會助

學金 

申請資格：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災

區低收入弱勢受災家庭，就讀大

專校院、高中職（五專前三

年）、國中（小）之在學子女，

且未享有公費待遇及未領軍公教

子女教育補助費，確有就學困難

者。 

3 月 1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83376F5

61B7165E6 

世豐善

智慈善

事業基

金會學

生互助

獎助學

金 

 申請資格： 

(一) 凡是家境清寒或身體殘障或

非清寒但由於家庭遭遇變故，亟

待幫助者均可提出申請。 

(二) 贊同本互助獎助學金的『互

助』辦法，並由家長立下『互助

發願書』者。（見申請書） 

(三) 學業成績及德育均優者。

（學業成績百分比在前 25%以內，

德育至少 80 分） 

(四) 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公

教人員請領教育補助費者，請勿

重複申請。） 

(五) 已在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並

取得成績者。 

3 月 1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

ww.ntin.e

du.tw/new

s_detail.

aspx?id=4

2147 

行天宮

助學金 

一般助學及長期助學對象：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

(職)及大專學校在學學生，因下

列情形致就學困難者。惟年滿 25

歲(含)以上者、延修學生、推廣

教育學生或在職進修學生皆不列

3 月 1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入本辦法之助學對象。 

1.因父、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者

死亡、罹患重大傷病、失蹤、服

刑、身障等情形或家庭遭遇重大

災難者。 

2.單親、隔代教養、特殊境遇或

扶養人口眾多等長期貧困家庭。 

3.由該基金會於一般助學及行天

宮學生急難濟助審核通過之學生

中，擇定若干名長期助學學生。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05393D5

8A2AA3E5B 

平安菁

英教育

基金會

平安獎

學金 

(本校

限五專

四、五

年級及

二專申

請) 

平安獎學金： 

1.家戶所得 90 萬(含)以下不分科

系(具低收入戶資格者，不在此獎

助範圍) 

2.35 歲以下具中華民國國籍，並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延畢生、進修部學生不可申

請)。 

3.大專組-就讀學校校內有公告訊

息之學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或是班排名在前百分 40 以內且

在校期間未受記過處分。 

3 月 6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lite-

well.org.

tw/index.

php 

廣源慈

善基金

會助獎

學金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境家庭子女」、「中

低身障」、「弱勢兒少」 

3 月 8

日 

先至課

指組確

認申請

意願 

 

行天宮

資優學

生長期

培育辦

法 

 

培育對象：該基金會培育對象應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並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學業優異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

(院)大二(含)以上及碩、博士班

在學學生，學業成績優異，或論

文水準優異者。 

（一）大學部：大學學業成績每

學期均達 80 分以上，且成績達該

系前 10%以內，操行甲等或 80 分

3 月

10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https://www.elite-well.org.tw/index.php
https://www.elite-well.org.tw/index.php
https://www.elite-well.org.tw/index.php
https://www.elite-well.org.tw/index.php
https://www.elite-well.org.tw/index.php


以上之在學學生。 

（二）碩士、博士生：學業成績

及論文水準優異之在學學生。 

 

二、特殊才能組： 

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國民中

學以上學校在學學生，並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一）在音樂、美術、舞蹈、戲

劇等表演相關領域，表現優異，

且近三年曾參與政府核定有案之

國際或國內全國性個人比賽，並

取得前三名或特優獎者。 

（二）於教育部公布之最新年度

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刊載之體育

競賽種類中，個人競賽項目成績

表現優異，近三年曾入選國家代

表隊或培訓隊，或曾參與國際性

具規模之比賽以及國內由中央政

府主辦之全國性個人競賽項目，

並取得前三名或特優獎者。 

 

s=7769B1B

D01306B45 

中山大

學電機

系系友

會「系

友在學

子女獎

學金」 

中山大學電機系系友之子女現就

讀於國內已立案國中、高中者(含

高職及五專一~三年級)。 

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國中

在八十分、高中在七十五分以上

者；德行評量或日常評量無不良

評語者。 

2.有特殊事蹟及表現者。 

 

3 月

15 日 

自行送

件 

https://a

lumni.ee.

nsysu.edu

.tw/p/404

-1213-

93729.php 

台灣兒

童暨家

庭扶助

基金會

112 學

申請資格： 

需同時具備以下七項，使得申請

本獎助學金: 

(一)年齡：具有中華民國身分且

未滿 25 歲者。 

3 月

17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https://alumni.ee.nsysu.edu.tw/p/404-1213-93729.php


年度第

2 學期

「韌世

代」獎

助學金 

(二)學歷：就讀經教育部認可之

公私立高中職、五專、大學、碩

士之學生，不含軍警校、大學及

研究所在職專班。 

(三)學業成績：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含

75 分)。 

(四)非家扶基金會經濟扶助對

象。 

(五)家庭收入： 

1.111 年度非政府列冊之低收入

戶。 

2.111 年度家庭總所得未超過 

120 萬，且家庭總所得平均分配至

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 2 萬元以

下。 

(六)家庭特殊狀況： 

1.家庭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

罹患重傷病、失業、入獄或其他

原因而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 

2.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家庭

生活陷於困境，求學困難。 

(七)韌世代精神： 

1.申請人積極參與公益服務、學

術技能檢定或才藝競賽等，並能

出示相關證明者。 

2.申請人有特殊身心症狀，但仍

積極求學，並能出示相關證明

者。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02BEEFE

AF49A5225 

台北市

博愛福

利基金

會獎助

學金 

申請資格：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鄉

鎮(區)公所核定低收入戶(里長證

明不受理)之在學學生。 

2.在學資格認定：在標準修業年

限內，具有國內政府立案之大專

院校或研究所在學學籍及中華民

3 月

20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boaifu

ndation.o

rg.tw/new

s_detail/

32 



國國籍者；休學、延畢生不可申

請。   
3.學校學業成績：學期平均分數

75 分以上，或是班排名在前百分

之四十內，且未有不及格之科

目。 

4.學校操行成績：學期平均分數

80 分以上。 

5.年齡在 35歲以下。 

6.須具下列人士任一人撰寫推薦

函，並請推薦人於保證書上簽名

保證。         
a.各社會團體組織推薦者。        
 b.教育界人士推薦者。  

台北市

山西文

教基辦

理山西

籍學生

112 學

年度助

學金 

申請資格： 

1.凡在台、澎、金馬地區經政府

立案高中職級以上學校肄業，具

有正式學籍之山西籍學生。 

2.未享有公費待遇者。 

3 月

20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ntin.e

du.tw/new

s_detail.

aspx?id=4

2150 

正德社

會福利

慈善事

業基金

會清寒

獎助金 

 

政府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或里

長清寒證明(正本)或身心障礙手

冊影本(本人或家長)，三種擇一

即可 

3 月

2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台北市

關渡宮

113 年

助學金 

獎助對象： 

（一）戶籍地：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花蓮

縣、臺東縣。 

（二）就讀國內各公私立大專校

院、高中職及國中之日間部學

生，具有正式學籍，且未享公費

3 月

25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者。 

（三）25 歲(含)以下就讀 

1.大專：各公、私立大學、二

技、四技、二專、五專四至五年

級學生（不含：夜間部、進修學

士、推廣教育在職專班、研究所

學生）。 

2.高中、職：各公、私立高中

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不

含：夜間部、職業進修學校學

生）。 

二、申請標準： 

（一）學業成績(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高中職 65 分以上；

國中 60 分以上，操行成績：80 分

以上（無操行分數者摘錄老師評

語） 

（二）領有當年度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者及弱勢兒少及身

心障礙(申請者或申請者父母)證

明。 

=0A01A72A

AB9E5CD4&

s=22C3B69

7A101DF19 

台南市

私立秀

峰公記

慈善會

教育獎

助金 

資格：(公費生及夜間部不予受

理，限本國籍) 

1.學業總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2.體育成績：七十五分以上(女生

七十分以上) 

3.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3 月

27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

ww.ntin.e

du.tw/New

s_detail.

aspx?id=4

2576 

黃昆輝

教授教

育基金

會寶佳

高職學

生獎學

金 

實施對象 

一、就讀於公私立技術中學(含進

學校)職業類科、普通高中附設職

業類科、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及五

專前三年之職業類科在學學生 

(不包含體育、音樂、舞蹈、美術

班等非職業科學生)。 

二、在學期間學業成績優良（學

3 月

29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hk

h-

edu.com/2

024plant/

yp_2024-

5.html 



業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以上）、品

德優良，無懲處紀錄。 

申請條件與獎助名額 

由各校高一、高二、高三學生符

合下列條件，每校每學年度各年

級限推薦一名，在申請期限內提

出申請。 

一、持有政府核發，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弱勢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之有效證明文件者。 

二、失親(雙親；父或母亡故)、

隔代教養(含親屬代養)、身心障

礙(雙親；父或母)、單親(父母離

異)持有戶籍謄本及有效證明文件

者。 

三、家庭變故(父母因故無法履行

扶養責任或家庭遭受特殊變故)，

持有導師書面推薦書及相關證明

文件者。 

 

高雄市

左營啟

明堂樂

善會大

專在學

學生獎

助學金 

一、獎助對象： 

(一)凡設籍於高雄市左營、鼓山

及楠梓等三區之大專院校學生，

具正式學籍，且未享公費者。 

(二)受理對象包括：各公、私立

大學、二技、四技、二專、五專

四至五年級學生(不含：夜間部、

進修學士、推廣教育在專班、研

究所學生)。 

二、申請標準： 

(一)學期成績(112學年度上學

期)：公立學校學業平均 75 分

(含)以上，私立學校學業平均 8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含)

以上(無操行分數者請摘錄老師評

語)。 

備註：申請人數超過錄取名額

3 月

31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A020C2C

87B55986B 



時，以智育平均成績高低排序錄

取。 

(二)領有政府或區公所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三)本獎助學金之申請，一戶以 1

名為原則，惟符合申請資格子女

在 4 名(含)以上者，得增加 1

名。 

癌症希

望基金

會癌友

家庭大

專子女

獎助學

金 

1.父母一方罹癌，且在 2024 年 2-

4 月間須正在接受治療中（包含手

術、化療、放射線治療、標靶、

免疫藥物治療）。 

2.就讀日間部大專院校或五專四-

五年級或二技/專或七年一貫制 4-

7 年級之 25 歲以下在學子女，具

正式學制且有學籍證明者。（不

含空大、空專、進修學院、空中

進修學院、補校、夜間部等） 

3.112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60 分以上者。 

3 月

31 日 

自行送

件 

https://w

ww.ecance

r.org.tw/

news/inde

x/1/2024_

scholarsh

ip 

嘉新兆

福文化

基金會

嘉新獎

學金 

凡在大學校院及專科暨高級中等

學校在學且具備家境清寒或身心

障礙資格之學生，其最近一學期

(112-1 學期)成績符合下列規定，

均可提出申請。 

 具家境清寒身分學生之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 8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

學科低於 60 分。 

 具身心障礙身分學生之學業成績

總平均達 70 分以上。 

 以上成績如係以優、甲、乙等做

為評級，請向學校申請原始成

績；成績如以 GPA評級者，請附

學校的換算百分制成績對照表。 

 

4 月 2

日 

自行上

網申請 

https://w

ww.chf.ng

o/%e5%98%

89%e6%96%

b0%e7%8d%

8e%e5%ad%

b8%e9%87%

91/ 

白曉燕

文教基

 獎學金頒發對象：（已畢業大四

學生、研究所、碩士、公費生等

4 月

1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http://ww

w.swallow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2024_scholarship


金會警

察子女

獎助學

金 

無法接受申請） 

現就讀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

校、高中、高職之肄業正式學生

（含夜校生）。           
 01、獎勵對象：警政署所屬警察

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之子女。 

02、獎助對象：因公殉職、死

亡、殘廢或受重傷之原警政署所

屬警察機關編制內員工子女。

（病故不予受理） 

料交至

課指組 

.org.tw/i

ndex.php/

fellowshi

p/applica

tion 

財團法

人臻鼎

教育基

金會優

良學生

獎助學

金 

 申請獎助金資格： 

    (一)設籍桃園市滿六個月以

上，年齡未滿二十歲，且具正式

學籍就讀國內高級中等學校。 

    (二)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成績符合第三點規定。 

 第三點詳見相關連結 

4 月

1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l

aw.tycg.g

ov.tw/Law

Content.a

spx?id=GL

002215 

社團法

人中華

佛教善

緣慈善

會高中

職專、

大、

碩、

【誌

善】清

寒學生

進步獎

學金 

需符合相關連結網址中之條件 
4 月

3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53182B8

22F41930C 

黃振南

先生獎

助學金 

就讀本校同學，家中有特殊狀況

由師長推薦 

4 月

3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ww.

ntin.edu.tw/

News_detail.

aspx?id=4265

2 



黃秀麗

女士獎

助學金 

(1)就讀護理科同學 

(2)請檢附清寒相關證明，如無相

關證明者，請師長協助於推薦欄

部分敘明狀況或出具推薦函 

   (不管是否有清寒證明，請師長

皆於申請表上簽名) 

(3)須無小過以上之懲處 

4 月

30 日 

於期限

前將資

料交至

課指組 

https://www.

ntin.edu.tw/

News_detail.

aspx?id=4259

7 

傳德急

難救助

專案 

救助對象： 

個案因疾病或重大傷害等緊急災

難事件，造成家庭之生活困難，

需要經濟協助者。（包括醫療扶

助、緊急生活扶助等。） 

（一） 醫療扶助： 個案遭逢意

外事件或罹病，無力支付醫療費

用或醫療設施設備者。 

（二） 緊急生活扶助： 個案遭

逢天災、意外、家庭變故、罹患

重大疾病、死亡，導致家庭陷入

困境者。 

（三） 長期扶貧： 個案屬於長

期扶貧，一年以上案情為弱勢家

庭者、導致家庭陷入困境者。 

 

有需

求者

隨時

提出

申請 

 

https://w

ww.bliss.

foundatio

n/Default

.aspx 

行天宮

急難濟

助 

因家庭經濟突逢變故而影響就學

中之國小、國中、高中（職）及

大專院校之學生。 

有需

求者

隨時

提出

申請 

 

https://w

ww.edu.tw

/helpdrea

ms/Grants

_Content.

aspx?n=2B

BF7170197

CE7D3&sms

=0A01A72A

AB9E5CD4&

s=0984A85

A3A9A6677 
 

https://www.bliss.foundation/Default.aspx
https://www.bliss.foundation/Default.aspx
https://www.bliss.foundatio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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